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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住房制度改革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１９９４年９月９日津政发〔１９９４〕５２号）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住房制度改革的若干规定》，现转发给你们，望

遵照执行。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住房制度改革的若干规定 

  根据国家劳动部、财政部关于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住房问题的有关规定和《天津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本着有利

于改革开放，维护中、外双方利益，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与国营企业职工同等对待的原则，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外资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住房制度改革，做如下规定： 

 一、参加住房制度改革的范围。在本市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含座落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的外商投资企

业）中，经市劳动部门签证的合同制中方职工，均按本规定参加住房制度改革。 

 二、住房制度改革内容： 

  （一）调整租金。现已租住公房（包括直管公产住房、单位自管产住房和外商投资企业自管产住房）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方

职工，其公有住房租金按全市直管公产住房租金水平统一调整。 

  （二）建立住房公积金制。住房公积金是用来解决外商投资企业中方在职职工个人购、建住房和大修自有住房问题的一种

义务性长期专项储蓄。外商投资企业在职中方职工的上年月平均实得工资作为该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基数，并每年核定一次。外商投

资企业和在职中方职工每月分别按这个基数的１０％建立住房公积金，以职工个人名义存入建设银行市分行房地产信贷部。并由市

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负责归集、管理。新参加工作或工龄不满一年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中方职工每月分别按职工本人试用期满后首月

实得工资的１０％建立住房公积金。 

  外商投资企业在职中方职工在本市范围内调动工作时，其住房公积金本息转入新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帐户；外商投资企业

在职中方职工退休、辞职或被解雇时，其结余的住房公积金本息全部由中方职工个人提取；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在职期间去世，

其结余的住房公积金本息全部由其法定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提取。 

  （三）租房购买债券。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凡新租住房或调房增加住房面积的，要按《天津市住房租赁债券认购办法》

（《天津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实施细则之六）和《关于简化住房租赁债券认购额计算的通知》（津房改办〔１９９３〕８８

号）购买住房租赁债券。 

  （四）鼓励职工买房。外商投资企业新购、建的职工住房，要按先售后租的原则出售和出租。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购买

现住公有住房的（包括直管公房、单位自管产住房和外商投资企业自管产住房），按当年出售公有住房的有关规定办理。 

  （五）集资合作建房。外商投资企业可参照《天津市合作建房管理办法》（《天津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实施细则之

十）的有关规定，经市合作建房管理办公室批准，组织中方职工成立住房合作社，集资建房。 

  （六）建立单位住房基金。外商投资企业要建立单位住房基金，专户存入外商投资企业中方帐户或中方职工工资帐户。单

位住房基金是用于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购、建住房或变住房实物分配为货币分配的资金。外商投资企业依法终止时，结余的单位

住房基金作为解决中方职工的住房补贴资金。 

 三、外商投资企业房改资金来源： 



  （一）外商投资企业按中方职工月实得工资的１５％提取住房补贴。住房补贴除用于为中方职工建立公积金外，其余部分

按月随工资发给职工。 

  （二）外商投资企业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三）外商投资企业出售本企业自有住房的回收资金。 

  （四）外商资助中方职工购、建住房的资金。 

  （五）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资金。 

 四、住房制度改革的组织实施。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住房制度改革的主管部门。市总工会、

市外经贸委、市财政局、市房管局负责监督执行。外商投资企业内部的住房制度改革工作，由其工会负责组织协调，行政部门负责

实施。 

 五、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参照本规定执行。 

 六、本规定由天津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会同市财政局、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七、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以前发布的有关政策和规定，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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